     東海大學社工系111學年度第2學期獎學金申請公告
  申請日期：截止日下午5時前向系辦申請
              （為利審查，請儘早提出申請）
(申請表請以word檔傳給大霞，shhslai@thu.edu.tw)
1. 親儒紀念獎學金（大三1名，2萬5千元）（志工為主）（請詳見第2-3頁）
（申請時間：每年辦理一次，定於3月1日至3月31日。）

2. 陳滿女士紀念獎學金（大二、大三、大四各1名，每名1萬元）（經濟弱勢優先）
（請詳見第4-7頁）

   （申請時間：每年辦理一次，定於3月1日至3月31日。）
3. 玉蘭紀念獎學金（學士班大三及大四每班各1名，各1萬元；碩士班1年級，1名2萬元）

（請詳見第8-9頁）
（申請時間：每年3月辦理一次，由學士班三、四年級及碩士班一年級學生提出申請。）

4. 武自珍老師海外短期志工圓夢計畫獎助學金（2名，各3萬元）（3星期以上志工服務或交換生/清寒優先）（請詳見第10-11頁）
（申請日期：每學年二次。3月1日至3月31日提出下一學期之計畫申請，經系上審查後於4-5月公告；10月1日至10月20日提出下一學期之計畫申請，經系上審查後於11-12月公告。）
5.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童石城先生紀念獎學金(經濟弱勢，大一A、B班各2名，每名5千元) （請詳見第12-13頁）（申請時間：110-114學年度，每年3/1~3/10向系辦提出申請。）
第1-5項請詳見下頁檔案

有任何疑問請洽系辦

獎學金承辦人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賴淑霞組員(大霞）

shhslai@thu.edu.tw

04-23590291/04-23590121轉36503
407224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727號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5樓SS523社會工作學系

~若所提供訊息涉及個人資料，敬請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感謝!~
（第1項）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親儒紀念獎學金申請辦法

86年3月11日系務會議通過

112年2月14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緣起：郭親儒女士一生對社會工作的投入不遺餘力，其教學認真，對同學愛護有加；親儒畢業自東海大學，歷經大學、碩土班，畢業後於高雄醫學院醫療社會學系擔任講師，並積極參與各項志願服務；之後，回到東海大學繼續進修博士班課程，在學校中各方面表現傑出，尤其對各項志願服務工作之參與及熱誠，備受矚目與肯定。但不幸因病逝世，其家屬與夫婿謝佳達先生發揚其遺志，紀念其善行，並傳承親儒女士在大學時期對志願服務之精神，捐款新台幣參拾陸萬元，以其孳息及本金，作為獎助社會工作系學生研究社會工作之基金，並組織學生事務委員會（原為獎學金委員會），負責辦理獎助學基金之管理與審核頒發事宜。

二、申請資格：以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學生為主，最低達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或GPA1.7以上。
三、名額分配：社工系三年級學生一名。

四、申請時間：每年辦理一次，定於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五、金額：每名獎學金新台幣貳萬伍仟元整，以每年孳息所得及本金或謝佳達先生捐助做為獎學金來源。

六、申請條件：１、具從事社會工作相關志願服務之經驗且表現優異者。

              ２、學業成績優異者，最低達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或GPA1.7以上。
七、評審標準：１、志願服務表現佔70％ 。

              ２、學業成績佔30％ 。

八、申請手續：１、填寫申請書一份。

              ２、志願服務證明。（影本即可）

              ３、繳交大一至大三上學期之學業及操行成績證明。

九、獎學金之核發：由學生事務委員會（原獎學金委員會）進行初審，複審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決定。

十、本辦法經學生事務委員會（原獎學金委員會）通過，並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一、附則：受獎學生概況及志願服務評比，宜以正本寄發告知獎學金提供人，以得認同。

親 儒 紀 念 獎 學 金 申 請 書

      (表格中所需填寫之個資，為聯絡、審查、核銷所需要資料。)

	申請人姓名
	
	年級/班別
	
	學號
	

	附件
	(1.申請書一份  (2.自傳  (3.志願服務證明  

(4.大一至大三上之成績證明（歷年成績單）

□5.獎學金申請資料表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手機
	

	電子郵件
	
	臉書姓名
	

	學業成績平均

（大霞填寫）
	
	操行平均
(無可免填)
	
	申請日期
	


*學年度學業成績計算：（上學期學分數(成績平均+下學期學分數(成績平均）/（上學期學分數+下學期學分數）
PS—請做一張志願服務時數統計表，搭配證明文件

申請人簽章:

（第2項）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陳滿女士紀念獎學金申請辦法

【100年4月26日系務會議通過，112年2月14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 緣起：本系系友為感念母親陳滿女士一生為子女辛勞，以及求學期間母系所　　　

　　　　　提供之優良教育環境，特設立此獎學金。期能藉由此獎學金鼓勵家庭

　　　　　經濟條件弱勢，卻有志於從事社會工作實務之學士班學生。

二、申請資格：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學生。
3、 名額分配：社工系學士班二、三、四年級學生各一名。
四、申請時間：每年辦理一次，定於3月1日至3月31日。
五、金額：每名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整。

六、獎助期間：自99學年度開始，為期17年。

七、申請條件：１.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或GPA1.7以上，「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社會工作實習」學業成績優異者。

２.家庭經濟條件弱勢者。
八、評審標準：１.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清寒證明或低收入戶證明）佔30％。

              ２.學業成績佔30％。

              ３.自傳佔40％。【可特別針對”經濟條件弱勢，卻有志於從事社會工作實務”這個部份提出說明。】

              ４.過去曾獲此獎者加10分。(用意：大二就獲此獎者優先考慮)

九、申請手續：１.申請書一份。(請使用系上設計之申請書)

              ２.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影本即可）一份。

              ３.自傳一份。

　　　　　　　４.歷年之學業及操行成績證明一份。【限當學期申請之成績證明】。

十、獎學金之核發：由學生事務委員會進行初審，複審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決定。

十一、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陳滿女士紀念獎學金申請書(大二版)

所需附件
1. 申請書一份  2.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 3.歷年學業及操行成績證明 4.獎學金申請資料表
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獎學金申請表格中所需填寫之個資，為聯絡、審查、核銷所需要資料，僅供本系進行資料審核之聯繫。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系(電話：04-23590291)           

	申請人姓名
	
	年級/班別
	
	學號
	

	電子郵件
	
	是否曾得過此獎學金
	
	
	

	戶籍地址
	
	電話
	

	通訊地址
	
	電話
	

	入學資格
	· 甄試入學  □考試分發  □轉學生  □僑生   □外籍生

	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
	□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   □清寒證明    □中/低收入戶證明

上學期曾獲獎學金名稱與金額？

	(申請者若為轉學生，以下科目若已辦理抵免，可附上原校成績單)

「社會工作概論」成績--第1學期：      分；第2學期：      分
「社會個案工作」成績--第1學期：      分

「社會團體工作」成績--第1學期：      分



	自傳：【請著重「經濟弱勢」及「有志於從事社會工作實務」這兩方面來描述】(版面請自行增加)




*學年度學業成績計算：（上學期學分數(成績平均+下學期學分數(成績平均）/（上學期學分數+下學期學分數）
申請人親筆簽名：                  日期：    年3月     日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陳滿女士紀念獎學金申請書(大三版)

所需附件
1. 申請書一份  2.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 3.歷年學業及操行成績證明 4.獎學金申請資料表

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獎學金申請表格中所需填寫之個資，為聯絡、審查、核銷所需要資料，僅供本系進行資料審核之聯繫。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系(電話：04-23590291)                     

	申請人姓名
	
	年級/班別
	
	學號
	

	電子郵件
	
	是否曾得過此獎學金
	· 是

· 否
	
	

	戶籍地址
	
	電話
	

	通訊地址
	
	電話
	

	入學資格
	· 甄試入學  □考試分發  □轉學生  □僑生   □外籍生

	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
	□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   □清寒證明    □中/低收入戶證明

上學期曾獲獎學金名稱與金額？

	(申請者若為轉學生，以下科目若已辦理抵免，可附上原校成績單)

「社會工作概論」成績--第1學期：      分；第2學期：      分
「社會個案工作」成績--第1學期：      分；第2學期：      分

「社會團體工作」成績--第1學期：      分；第2學期：      分
「社會工作實習一」成績--第1學期：    分；第2學期：      分

	自傳：【請著重「經濟弱勢」及「有志於從事社會工作實務」這兩方面來描述】(版面請自行增加)




*學年度學業成績計算：（上學期學分數(成績平均+下學期學分數(成績平均）/（上學期學分數+下學期學分數）
申請人親筆簽名：                  日期：    年3月     日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陳滿女士紀念獎學金申請書(大四版)

所需附件
1.申請書一份  2.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 3.歷年學業及操行成績證明 4.獎學金申請資料表
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獎學金申請表格中所需填寫之個資，為聯絡、審查、核銷所需要資料，僅供本系進行資料審核之聯繫。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系(電話：04-23590291)                     
	申請人姓名
	
	年級/班別
	
	學號
	

	電子郵件
	
	是否曾得過此獎學金
	· 是

· 否
	
	

	戶籍地址
	
	電話
	

	通訊地址
	
	電話
	

	入學資格
	· 甄試入學  □考試分發  □轉學生  □僑生   □外籍生

	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
	□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   □清寒證明    □中/低收入戶證明

上學期曾獲獎學金名稱與金額？

	(申請者若為轉學生，以下科目若已辦理抵免，可附上原校成績單)

「社會工作概論」成績--第1學期：      分；第2學期：      分
「社會個案工作」成績--第1學期：      分；第2學期：      分

「社會團體工作」成績--第1學期：      分；第2學期：      分
「社會工作實習一」成績--第1學期：    分；第2學期：      分
「社會工作實習二」成績--第1學期：    分

「社會工作實習三」成績--第1學期：    分

	自傳：【請著重「經濟弱勢」及「有志於從事社會工作實務」這兩方面來描述】(版面請自行增加)




*學年度學業成績計算：（上學期學分數(成績平均+下學期學分數(成績平均）/（上學期學分數+下學期學分數）
申請人親筆簽名：                  日期：    年3月     日
（第3項）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玉蘭紀念獎學金申請辦法
【2013年11月5日系務會議通過、2023年2月14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緣起：本系系友為感念母親王玉蘭女士一生為子女辛勞，以及求學期間母系所提供之優良教育環境，特設立此獎學金。期能藉由此獎學金鼓勵(未來)願意投入社工直接服務工作，發揮系所專業所學之學士班與碩士班學生。

二、申請資格：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三、四年級學生；碩士班一年級學生。
             1.學士班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或GPA1.7以上，學科（本系課程）、勞作、體育等成績沒有不及格者2.在校期間有服務事蹟者3.沒有被記過，且未發生不名譽事件者。
              2.碩士班學業成績平均達70分或GPA2.44以上，學科（本系課程）成績沒有不及格者2.在校期間有服務事蹟者3.沒有被記過，且未發生不名譽事件者。
三、名額分配：1.學士班三、四年級學生A班及B班各一名，共計四名。

2.碩士班一年級學生一名。

四、申請時間：每年3月辦理一次，由學士班三、四年級及碩士班一年級學生提出申請。

五、金額：1.學士班每名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整。2.碩士班每名獎學金新台幣貳萬元整。

六、獎助期間：自102學年度開始，為期10年（2014年3月~2023年3月）。

七、申請條件：（一）符合下列各項條件者可提出申請—
A.（未來）有意願投入社工直接服務工作，發揮系所專業所學者。（學、碩士班）
B. 在校（學士班或碩士班）期間有服務實績，精神可嘉者。（學、碩士班）
C. 歷年成績本系所專業課程(含選修)學業成績無不及格者。（學、碩士班）
D.在校未被記過，且未發生不名譽事件者。（學、碩士班）
E.勞作成績無不及格者。（學士班）
F.體育成績無不及格者。（學士班）
（二）申請者應繳交

A.學生自傳（家庭狀況、目前經濟來源、未來志向、工作等）

B.社會服務、幹部、工作等經驗/證明

C.載有體育成績（學士班）、勞作成績(學士班)、操行成績（學、碩士班）之歷年成績單

D.本系學士班畢業證書（碩一申請者如為本系學士班畢業生者）（碩士班）

八、評審過程：1.由學士班三、四年級及碩士班一年級導師負責初審選出各班1-3名候選。

2.由學生事務委員會決審。

九、評審標準：1.評分內容--

A.學生自傳（家庭狀況、目前經濟來源、未來志向、工作等）

B.社會服務、幹部、工作等經驗/證明

2.碩士班以本系學士班畢業生優先。

十、獎學金之核發：經系務會議核備後，於母親節前後(系主任導師時間)頒發。

十一、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玉蘭紀念獎學金申請書

  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獎學金申請表格中所需填寫之個資，為聯絡、審查、核銷所需要資料，僅供本系進行資料審核之聯繫。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系(電話：04-23590291) 
	申請人姓名
	
	年級/班別
	
	學號
	

	所需附件
	(1.申請書一份  (2.自傳   (3.社會服務、幹部、工作等經驗/證明

(4.歷年成績單  □5.獎學金申請資料表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手機
	

	電子郵件
	
	臉書姓名
	


*學年度學業成績計算：（上學期學分數(成績平均+下學期學分數(成績平均）/（上學期學分數+下學期學分數）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第4項）

武自珍老師海外短期志工圓夢計畫獎助學金辦法

【100年1月11日系務會議通過，112年2月14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緣起：社會工作學系武自珍老師為協助經濟困難或一般學生有機會至國外擔任志工或申請交換學生，特提供本獎助學金。
二、經費來源：本獎助學金來源為武自珍老師勸募所得。

三、獎助對象：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在學學生，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或GPA1.7以上者，依以下條件排列優先獎助次序：

1.家境清寒，寒暑假至國外擔任三個星期或以上之志工者。

2.家境一般，寒暑假至國外擔任三個星期或以上之志工者。

3.家境清寒，學期中至國外擔任交換生者。

4.一般學生，學期中至國外擔任交換生者。
四、獎助金額：每學期補助一名，每名新台幣參萬元整。若該學期無人獲獎，獎助學金可流用至下一學期，獎助金額每年以二名為限。

五、獎助期間：自100學年度開始，至經費用完為止。（114學年度第1學期）

六、申請方式：1.申請表

2.家境清寒證明

3.海外志工或交換學生學習計畫

4.自傳

5.成績單

七、申請日期：每學年二次。3月1日至3月31日提出下一學期之計畫申請，經系上審查後於4-5月公告；10月1日至10月20日提出下一學期之計畫申請，經系上審查後於11-12月公告。
八、審查方式：由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查。
九、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武自珍老師海外短期志工圓夢計畫獎助學金申請表
  (表格中所需填寫之個資，為聯絡、審查、核銷所需要資料)

	申請人姓名
	
	臉書名
	

	系級班別
	
	學號
	

	申請類別
	□海外志工□交換學生
	手機
	

	擬前往之國家/城市/學校/時間
	

	前一學期

平均成績
	
	前一學年平均成績
	

	電子郵件信箱
	

	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
	□獎學金申請資料表  □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 
□清寒證明  □低收入戶證明

	備註
	申請海外志工請繳交計劃書

	海外志工或交換學生計畫簡述
	


*學年度學業成績計算：（上學期學分數(成績平均+下學期學分數(成績平均）/（上學期學分數+下學期學分數）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第5項）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童石城先生紀念獎學金申請辦法
(2022年2月22日系務會議通過、2023年2月14日系務會議通過)
 
一、緣起：本系畢業系友童鈴媛為感念母系栽培及紀念祖父童石城先生，特設立此獎學金。期能藉由此獎學金鼓勵學生認真求學，未來願意投入社會工作實務。
 
二、經費來源：童鈴媛系友捐款十萬元。
 
三、申請資格：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或GPA1.7以上者。家庭經濟弱勢之大一清寒學生，包括中、低收入戶；清寒學生；邊緣戶學子；家中突遭變故者。
四、名額、金額分配：110-114學年度入學大一新生A、B班各2名，每名新台幣5,000元整。

五、申請時間：110-114學年度，每年3/1~3/10向系辦提出申請。

六、審查方式：由大一導師審核確認獲獎人選，再送系務會議報告。

七、頒獎：110-114學年度第2學期，於系主任導師時間公開頒獎。

八、獎學金之核發：經系務會議核備後核發。
九、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童石城先生紀念獎學金申請申請表

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獎學金申請表格中所需填寫之個資，為聯絡、審查、核銷所需要資料，僅供本系進行資料審核之聯繫。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系(電話：04-23590291)
	項目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童石城先生紀念獎學金申請申請表

	系級班別
	社工系一年級   班

	學生姓名
	

	學號
	

	電子郵件信箱
	

	聯絡電話
	

	經濟狀況描述/證明
	

	第1學期

學業成績
	
	第1學期

操行成績
(無可免填)
	

	檢附資料(□請以(標示）
	□成績單□清寒證明書


     備註：110-114學年度，每年3/1~3/10向系辦提出申請。



